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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提升本校學生基礎語言能力，包含中文、英語及程式語言能力，並確保本校之教學

品質，以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並與國際接軌，特訂定『國立東華大學基礎語言能力檢

測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推動，由授課教師協助檢測執行。

三、 中文能力檢測實施作業：

1. 實施對象：當學期「中文能力與涵養」課程修課學生。

2. 實施方式：

（1） 閱讀測驗：選用課堂教材作為前後測文本或使用 CWT 雲端練習系統，檢測

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2） 寫作測驗：依課程安排進行短文寫作，針對書寫內容與形式技巧兩方面評

分。兩項各五十分，加總為一百分。

3. 檢測時間：開學後第四週前進行前測，第十六週前進行後測，或是請授課教師依課

程進度安排測驗時間。

4. 施測結果運用：施測成績分析、寫作能力評量報告。

四、 英語能力檢測實施作業：

1. 實施對象：當學期「英語線上學習」及「英文閱讀與寫作」課程修課學生。

2. 實施方式：

（1） 修習「英語線上學習」課程學生進行電腦線上測驗，由語言中心採購線上測

驗題庫。

（2） 修習「英文閱讀與寫作」課程學生以寫作作業評量方式檢測，教師依各級課

綱指標並輔以寫作能力評量表，以 3 次寫作作業成果，評量學生寫作能力是

否達到該級標準。

3. 檢測時間：

（1） 電腦線上測驗：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進行前測，並於學期結束前二個禮拜

進行後測。教師可自行安排是否於課堂上施測，或是學生於指定時間內自行

完成檢測。

（2） 寫作評量：期初、期末。

4. 施測結果運用：施測成績分析、寫作能力評量報告。

五、 程式語言能力檢測實施作業：

1. 實施對象：當學期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程式設計課程修課學生。

2. 實施方式：前測題目包含當學期課堂之授課內容，以此分類學生程式設計語言能力

程度，後測以類似題型實施測驗以檢視學生修習情況。

3. 檢測時間：於加退選後第一堂課上實施前測，於學期成績結算前實施後測。



4. 施測結果運用：將可用於分析修習課程學生於修課後掌握程式語言能力的比例。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教務法規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